附件3

余杭区乡创空间绩效评价表
	序号
	评价项目
	评价

指标
	分值
	评价标准
	得分

	1
	基础服务能力（15分）
	功能布局
	4
	空间功能规划合理，标识清晰，有物业管理和水电、消防、通讯、互联网等，按符合程度相应赋分。周边20分钟生活圈能满足食宿、交通、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。
	

	2
	
	配套资金
	5
	镇街配套资金并拨付到位得5分，如未配套不得分。
	

	3
	
	管理制度
	6
	配备专业运营团队，实行“六统一”管理制度，每项得1分。缺少1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4
	孵化服务能力（10分）
	双创活动
	3
	每举办1场培训活动得0.5分，每举办1场招商活动得1分，最高3分。
	

	5
	
	培训人次
	2
	每年培训不少于100人次，得2分。每少30人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6
	
	创业导师


	3
	建立创业导师队伍≧3名得2分；导师服务单一企业案例（1对1或多对1专项辅导），得0.5分，最高1分。
	

	7
	
	媒体宣传
	2
	积极宣传乡创空间及孵化企业相关信息，以市级及以上媒体发布为依据，每篇加1分，最高2分。
	

	8
	孵化服务成效（40分）
	引入企业数量
	8
	入驻实体企业不少于15家，入职人数不少于30人，得8分。企业每少1家扣0.5分，人数少于5人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9
	
	年经营

产值
	3
	空间内企业年经营产值≧1000万，得3分。每少100万扣0.5分（不足100万，按比例扣分），扣完为止。
	

	10
	
	年税收收入
	3
	空间年税收收入≧100万，得3分，每少10万扣0.5分（不足10万，按比例扣分），扣完为止。
	

	11
	
	引入青年数量
	10
	空间引入青年数量≧60人，得5分；大学或初级职称以上≧30人，得5分。每少10人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12
	
	带动村集体经济
	6
	带动村经营性收入增收30万以上，得6分。每少5万扣1分（不足5万，按比例扣分），扣完为止。
	

	13
	
	促进村民增收致富
	10
	吸纳周边农户就业≧10人，得3分；解决低收入农户增收10%以上，得3分；带动周边农户≧30人，得4分。
	

	14
	公共服务成效（5分）
	工作推进
	2
	对不配合区级部门推进乡创空间建设工作或担当不力的，每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15
	
	安全管理
	3
	全年无安全生产事故得2分，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检查、培训、宣传活动得1分。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	

	16
	配套服务（30分）
	住宿空间
	10
	建设青年人才公寓或共享宿舍，提供优惠住宿服务，床位数量≧100张，得10分；每少10张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17
	
	餐饮服务
	5
	建设青年食堂或共享厨房，提供优惠餐饮服务，食堂/共享厨房面积≧30平方米，得3分；每增加10平方米，加1分，最高5分。
	

	18
	
	交通保障
	5
	提升周边交通基础设施、配套接驳路线、新增共享单车。以上三条达到一条得2分，最高5分。
	

	19
	
	休闲设施
	5
	设置公共交流区、书吧/阅览室、健身房、户外运动场地等休闲娱乐设施。以上四条达到一条得1.5分，最高5分。
	

	20
	
	社区氛围
	5
	引入便利店、村咖、文创小店、特色餐饮店等新业态，营造青年社交氛围。以上四条达到一条得1.5分，最高5分。
	

	合计
	100
	
	


